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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需要重大制度创新

 近日，国家能源局网站公布《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笔者参
与了该办法研究工作。笔者认为，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度，目的是建立全面的指标统计考核体系，引导地方科
学制定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以及能源发展规划编制、实施，明确地方政府、电网企业和发电企业在促进可再生能
源消纳、落实国家非化石能源发展目标方面的责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监测和评价体系，从而实现更加有效的
政府事中事后监管，进而推动能源系统朝绿色低碳方向转型。

 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瓶颈主要体现为市场与体制制约

 截至2018年2月，全国规模以上水电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9887万千瓦，风电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6725万千瓦，太阳能发
电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3879万千瓦，生物质能发电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65万千瓦，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达
到62056万千瓦，占全国规模以上电厂总发电装机容量的36.4%。2017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超过1.6万亿千瓦时，占
全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的25.6%。

 最近10年，在各项配套政策的共同推动下，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实力明显增强，技术进步明显，设备制造和产业服
务体系不断完善，开始步入全面、快速、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同时，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已从过
去技术装备和开发建设能力方面的约束，转变为市场和体制方面的制约，突出体现为当前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的
电网接入和市场消纳困难。解决这些问题仅靠常规政策手段已经很难奏效，必须进行重大的制度创新。制定可再生能
源电力配额制政策适应了制度创新的要求。

 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的实质是对全社会电力消费提出约束性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比例指标，省级能源管理部门按照
国家法律法规、规划和政策制定并采取有效的实施方案和配套政策措施，电网企业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完成电力
消费的配额组织实施任务。这可在以下几个方面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明确可再生能源优先发展的法律要求。对全国和各省级区域提出明确的可考核的可再生能源在电力消费中的比例指
标，促使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国家和地方的能源规划、能源生产布局、能源输送及运行、终端能源消费方式必须以完
成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指标为前提统筹协调。

                                                  页面 1 / 2



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需要重大制度创新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23440.html 
来源：中国电力新闻网

 确保国家和地方的能源相关政策必须满足实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的需要。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明确表明国家可再生
能源发展的战略目标，对各省级区域提出可再生能源电力利用的约束性要求，促使国家制定目标明确、协调一致的可
再生能源相关政策，破除阻碍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和体制障碍，地方能源管理部门在落实政策和管理中必须做到保
障可再生能源优先开发利用。

 推动电力等能源体系向适应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的方向转变。明确完成服务区域内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指标
的实施责任主体为各类电网企业，促使电网企业按照接纳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约束性要求对电力系统的配置和运行方式
进行优化调整。在对电力系统生产运行的管理上，彻底根除阻碍可再生能源有效利用的不合理做法。对智能电网、储
能技术、需求侧智能用电、分布式发电应用等领域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电力配额制“落地”，总体框架设计应联系实际

 我国建立并实施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其实是一套基于《可再生能源法》的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体系，不仅
包含对各类电网企业等电力市场义务主体配额义务的规定，还包括合格技术的选择、义务承担主体的确定、配额指标
的制定、证书制度、考核监管机制的建立等内容及相应制度。

 配额义务承担主体的确定。全球实行配额制的国家中，大多数承担主体为供电企业。目前我国售电市场尚未实现完
全放开，电网企业在售电市场中所占份额较大，从管理方面看，组织方式也较为清晰。目前征求意见稿方案明确各省
级电力公司、地方电网企业、其他各类配售电企业（含社会资本投资的增量配电网企业）、自备电厂、参与电力市场
交易的直购电用户等市场主体承担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义务。

 配额指标的确定。配额指标是具有约束性的指标，有绝对量和相对量两种。绝对量一般选择装机容量或者发电量，
而相对量可以选择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的百分比表示，也可以选择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上网电量）占总
发电量（上网电量）百分比来表示。考虑到未来我国经济及能源发展的双重不确定性，为确保非化石能源发展目标的
实现，因此，政策实际执行以相对量为基础，规定配额义务承担主体应在其总电力消费中包含确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
电力。

 配额指标的分配。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目标必须落实到各类义务主体才能实现，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在国家目标和实
际数量庞大的配额义务主体之间必须要有适当的层级承担中间目标。由于我国各地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各省未来经
济发展模式、发展速度、能源和电力消费消耗各有不同，各省可再生能源发展模式也将有所差别，因此从国家向各省
分解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目标也需要按照综合考虑“消纳能力、发展潜力、电网布局”的思路区别对待，对于不同发
展类型的省份应当采用不同的指标分配方案。

 配额证书制度。为有效计量和核算可再生能源电力利用水平，提供市场化手段平衡区域间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利用能
力的差异，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征求意见稿引入了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制度。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是记录计量可再
生能源电力的生产、消纳和交易的载体，配额义务主体通过提交足额证书作为完成可再生能源配额指标的唯一凭证。
现阶段证书的主要功能是作为可再生能源电量的计量凭证，交易目的是作为市场化的调节手段扩大全国可再生能源消
纳规模，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的转移和交易不影响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的相应电量继续享受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资金补贴。

 配额义务的监督、评估和考核方式。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负责按年度对各省级行政区域、配额义务的主体配额指标
完成情况进行监督、评估和考核，并向社会公布评估考核结果。对于未达到配额指标的省级行政区域，国务院能源主
管部门将从新增化石能源项目审批，可再生能源项目新增建设指标，能源类示范项目、称号授予等方面采取相应考核
措施。对拒不履行可再生能源配额义务，违反可再生能源配额实施有关规定的企业，将按照相关规定，列入电力市场
不良信用记录。（陶冶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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